華東台商子女學校
飲水機管理規定              (2015/0623第四次修訂)
第一條（前言）

為確保飲用水安全，保障師生健康，特制定本規定。

第二條（管理單位）
飲水機由總務處負責管理，並設水質衛生管理員一名。

水質衛生管理員須持有效健康證明。

第三條（日常維護及檢查）

清潔班人員須於上課日早上八點三十分前，就飲水機每個出水口排水五分鐘後，清潔每部
飲水機，並於【清潔及排水記錄表】上登記時間及簽名。
水質衛生管理員須每週不定期檢查飲水機外觀一次，並於【飲水機檢查表】上登記檢查狀
況、日期及簽名。

水質衛生管理員須於每月月初期檢查飲水機內部，並於【飲水機檢查表】上登記檢查狀況
、日期及簽名。

  如發現飲水機有異狀，應即通知水質衛生管理員或總務處維修人員處理。
  前項情形，經判斷確有異狀者應即停止使用。
第四條（濾芯更換）

於每學期開學前，須更換下述耗材，並登記於【濾芯更換記錄表】：
  一  纖維濾芯過濾器。
    二  顆粒活性炭過濾器。
    三  壓縮活性炭過濾器。
    四  中空絲膜超濾過濾器。 

    五  納米銀抑菌處理器。
  更換濾芯時，應一併清潔飲水機內部。

第五條（水質檢測）

  每學期應至少兩次水質檢測，一為開學前一週內，一為學期結束前一月內，餘不定期實
施。

開學前水質檢測須至少抽取四台飲水機之水樣，學期結束前水質檢測須至少抽取二台飲
水機之水樣，送至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。
檢測項目如下：

    一  酸鹼值。
    二  游離餘氯。
    三  肉眼可見物。
    四  總大腸菌數。
    五  菌落總數。
    六  渾濁度。
    七  臭味。
    八  色度。
    九  亞硝酸鹽氮。
    十  耗氧量。
    十一氨氮。
  水質檢測報告應公布之。
  如水質檢測不合格，應判斷係單機個案抑或全體未達標，並即時更換濾芯，再行檢驗。

前項情形水質再檢測未達標前，如為單機個案者，該機停止使用；如為全體未達標者，

停用直飲水，改用桶裝水。
第六條（附則）

本規定經校務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